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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根據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調整A股

可轉換公司債券轉股價格

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19年2月27日之關於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
的發行公告，及日期為2019年5月2日之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通函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
本行2018年年度利潤分配方案。除非本公告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使用的定義與上述公
告和通函中的定義含義相同。

一、轉股價格調整依據

於2019年5月24日，本行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行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，決定
向全體普通股股東派發現金股息，每10股現金分紅人民幣2.30元（稅前）。2018年度，本行
不實施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。本次利潤分配具體實施情況詳情請見本行於2019年7月
15日發佈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(www.sse.com.cn)的《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A
股普通股分紅派息實施公告》。本行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實施後，將依據《中信銀行股
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》發行條款及相關規定對中信轉債當
期轉股價格進行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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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轉股價格調整公式

本行於2019年3月4日發行了面值總額為400億元人民幣的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，債券簡稱
為「中信轉債」，債券代碼為「113021」。根據《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
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》相關條款及有關法規規定，在中信轉債發行之後，當本行因派送現
金股利使本行股東權益發生變化時，將按下述公式進行中信轉債轉股價格的調整：

派送現金股利：P1＝P0-D

以上公式中：P0為初始轉股價格，D為每股派送現金股利，P1為調整後轉股價格。

根據上述約定，因本行2018年度利潤分配，中信轉債轉股價格自人民幣7.45元╱股調整為
人民幣7.22元╱股。中信轉債尚未進入轉股期，調整後的轉股價格自2019年7月22日（除息
日）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李慶萍
董事長

中國‧北京
2019年7月1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（董事長）及方合英先生（行長）；非執行董事
為曹國強先生、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生、陳麗華女士、
錢軍先生及殷立基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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